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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一、通緝犯甲於某日夜晚駕車行駛，突然遇到警察設置的臨檢點。警察A示意甲停車接受臨檢。

甲擔心被發現，決定不配合檢查，並立即開車試圖逃離現場。A見狀後試圖打開車門並抓住

方向盤以阻止甲逃跑。甲不顧A的阻止，繼續加速行駛，A被迫緊抓方向盤，隨著車輛的加

速而被拖行十餘公尺，A頭部撞擊地面數次，最終死亡。請問：甲所涉的刑事責任為何？

（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主要涉及罪名之評價，解題上應先確認主觀上是否認為具有殺人故意，若認為具有殺人故

意，則當然就不構成妨礙公務致死之加重結果犯。另外，本題須特別注意的係構成加重妨害公

務罪(即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最後再就數罪名競合即可。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刑法分則講義》第一回，劉律編撰，頁123-126。 

2.《刑法總則透析》，高點文化出版，劉睿揚律師編著，頁4-4~4-5。 

 

答： 

(一)甲不顧A的阻止，並加速行駛，而致A被拖行十餘公尺，撞擊地面死亡，已構成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故

意殺人既遂罪。 

1.客觀上，甲不顧A的阻止，並加速行駛，而致A被拖行十餘公尺，係致A死亡不可欠缺之條件，且渠行

為已製造法所不許之風險，而A死亡之風險亦於正常結果中實現，故具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甲不

顧A的阻止，並加速行駛，而致A被拖行十餘公尺，當可預見被害者A顯可能因遭受撞擊而具有死亡之

風險，是依「容認理論」，本文認為甲至少已具有殺人之間接故意(刑法第13條第2項參照)。 

2.甲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故成立本罪。 

(二)甲不顧A的阻止，並加速行駛，而致A被拖行十餘公尺，撞擊地面數次死亡，構成刑法第135條第3項之

加重妨害公務罪。 

1.客觀上，通緝犯甲於臨檢時不顧A的阻止，並加速行駛，而致A被拖行十餘公尺，係對於公務員依法

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再者，渠係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合乎加重條件；主觀上，甲

不顧A的阻止，並加速行駛，而致A被拖行十餘公尺，自具有本罪故意。 

2.甲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故成立本罪。 

(三)結論(競合)：上揭之二罪，係甲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且侵害數法益，故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 

 

二、甲任職於衛生福利部某醫院總務處負責採購業務。他與A醫材廠商的業務經理乙熟識，經常

接受乙提供的餐飲與旅遊招待。丙為該醫院某科的兼職主治醫師，於負責病患門診看診、手

術等業務外，亦有參與該院採購權限。甲、乙針對本次醫療儀器採購達成合意，乙提供120

萬給具實質決定權的丙，並由甲代轉給丙，甲則設法說服丙使A廠商得標。雖然丙認為B廠商

的醫療儀器更為合適，但甲仍成功說服丙於提出該科需求與訂立採購規格功能時將條件限定

於A廠商的醫療儀器，並於驗收時給予方便。甲並向丙表示：「如果醫院最終購買該廠商產

品，保證A廠商會贊助丙一筆技術研究費。」在購案得標訂立採購契約之隔日，乙即依約定

將120萬元轉入甲帳戶，委由甲交給丙。然而甲僅交付100萬元現金給丙，另外20萬元則據為

己有。之後丙使用該100萬元購買實驗材料進行研究，並撰寫論文發表。請問：甲、乙、丙

可能涉及的刑事責任為何？（3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算是刑法分則的傳統老考點，涉及行賄罪、收受賄賂罪之討論，於解題上務必先確認甲和

丙為刑法上之公務員，蓋本罪為身分犯。另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需特別論證對價關係；另外

就甲僅交付100萬元現金給丙，另外20萬元則據為己有之部分則需討論是否構成侵占罪嫌，主

要討論之爭點在於是否持有需要限於合法之原因，此題即可輕鬆迎刃而解。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刑法分則講義》第一回，劉律編撰，頁123-126。 

2.《刑法總則透析》，高點文化出版，劉睿揚律師編著，頁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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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甲針對本次醫療儀器採購和乙達成合意，並由甲代轉120萬給丙之行為，構成刑法122條第2項受賄而違

背職務罪。 

1.客觀上，甲任職於衛生福利部某醫院總務處負責採購業務，係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故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且係屬違背職務行為，蓋甲說服丙於提出該

科需求與訂立採購規格功能時將條件限定於A廠商的醫療儀器，並於驗收時給予方便，又依題所示基

於授受利益之價額，足以影響甲職權行為之決定綜合判斷，而認上開利益之給予，並不符合一般社會

健全通念所容許之正常禮儀酬酢，且因乙之賄賂行為與甲所為違背職務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22號判決參照）；主觀上，甲具有本罪之故意。 

2.又，甲上揭之行為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當與丙構成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 

3.甲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二)甲僅交付100萬元現金給丙，將20萬元據為己有之行為，不構成刑法第335條之侵占罪，蓋甲將20萬元則

據為己有，顯係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行為，然有部分見解認為縱使係非法原因

之持有仍可論以本罪。惟本文認為行為人侵占之物，必先有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在其合法持有中者為

限，否則，如其持有該物，係因詐欺、竊盜或其他非法原因而持有，縱其加以處分，自不能論以該罪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判決參照）。是本題中之20萬元，係屬具有不法性質之賄賂款項，

當非其合法原因而持有，自不成立本罪 

(三)丙收受100萬現金之行為，構成刑法122條第2項受賄而違背職務罪。 

1.客觀上，丙為該醫院主治醫師，且有參與採購之權限，自係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故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且其亦違背職務，蓋丙提出該科需求與訂立採

購規格功能時將條件限定於 A 廠商的醫療儀器，並於驗收時給予方便，又基於授受利益之價額，足

以影響丙職權行為之決定綜合判斷，認上開利益之給予，並不符合一般社會健全通念所容許之正常禮

儀酬酢，因乙之賄賂行為與丙所為違背職務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22

號判決參照）；主觀上，丙具有本罪之故意。 

2.丙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四)乙事成後即依約定將120萬元轉入甲帳戶，委由甲交給丙之行為，構成刑法122條第3項違背職務之行賄

罪。 

1.客觀上，乙對於公務員丙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又基於授予利益之價額，足以影響丙職權

行為之決定綜合判斷，認上開利益之給予，並不符合一般社會健全通念所容許之正常禮儀酬酢，是乙

之賄賂行為與丙所為違背職務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22號判決參

照）；主觀上，乙具有本罪之故意， 

2.乙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三、甲之女A疑被乙強制猥褻。甲氣憤不過，為蒐集證據，未經乙同意，錄製了甲、乙之間的對

話，後提出給檢警官員。審判中，乙主張甲的錄音違法，不得作為證據之用。請問，法院應

如何裁判？（3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實務上常見之問題，亦是傳統老考點，主要探討之考點在於私人取證之行為是否合法，

亦即本題中私人即為通訊之一方，為保全證據所為之錄音，其取得之證據是否可作為法院裁判

之證據，解題上需要注意的是不可直接下結論，需有論理之過程，即可掌握此題考點。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劉律編撰，頁129-131。 

2.《刑事訴訟法考點透析》，高點文化出版，劉睿揚律師編著，頁8-6~8-7。 

 

答： 

依實務見解，法院得依甲錄製之對話，依法審酌裁判之。 

(一)按甲為蒐集證據，未經乙同意，錄製了甲、乙之間的對話之行為，本文認為因甲本身係屬對話者之一，

亦即係屬於通訊之一方，自不構成妨害秘密之罪嫌，是並非私人不法取證，合先敘明。 

(二)然甲未經乙同意，錄製了甲、乙之間的對話之行為，或有認為此舉仍侵害秘密通訊之自由，惟本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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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監察者對通訊之一方，並無通訊秘密及隱私期待可言，此與監察者在受監察者不知情之狀況下，

截聽或截錄電話談話內容之情形有別。故倘若實施監察而為通訊之一方，如其所為非出於不法之目

的，不惟在刑罰規範上屬於阻卻違法之事由，且基於保全證據之必要所實施之作為，即不發生違背法

定程序取得證據之問題，其所取得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287號刑事判決參

照）。

(三)更甚者，私人之監聽行為，無如國家機關之執行通訊監察，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聲請核發或補發

通訊監察書等之法定程序及方式，但私人為通訊之一方，為保全證據所為之錄音，如非出於不法之目

的及以違法手段取證，其取得之證據即難謂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789號刑事判決

參照）

(四)綜上，法院得依甲錄製之對話，依法審酌裁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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